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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的技术逻辑

还是“社会网+”的社会逻辑？

罗 兴 1 吴本健 2 马九杰 3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有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所使用的贷款技术的多案例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

信贷发展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能够开展业务的核心在于其直接或间

接地嵌入一定的线下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而互联网技术的

使用让上述嵌入机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发挥作用；在第二个阶段，“线上信息+线上审核”

的互联网信贷会成为缓解农村金融难题的重要方式。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都会

运用到农村社会网络，其内在逻辑一定是“互联网+社会网”，即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因此，

农村信贷在引进互联网技术时，应更加注重其社会逻辑，即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及场景，实现“社

会网+互联网”，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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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一直大力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试图通过金融组织和服务创新，缓解“三农”

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其中，发展农村互联网金融是重要的着力点。2016年中央“一号文

件”特别提出要“引导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在农村规范发展”，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

务”。在政策推动下，互联网金融在“三农”领域发展得如火如荼。新希望集团、大北农集团、伊利

集团等农业龙头企业纷纷进行产融结合，设立互联网金融平台；北京同城翼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翼龙贷”）、宜信惠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信”）等 P2P网络借贷平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

编号：13&ZD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空间演化与县域内城乡收入差距”（项目

编号：71603306）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金融视域下普惠金融的发展误区与金融包容体系构建研究（项目

编号：15BJY16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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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开始专注于农村信贷；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下简称“蚂蚁金服”）、京东金融集团（以下简称“京

东金融”）等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发起农村战略；同时，中国农业银行和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

等传统涉农金融机构也大力发展基于手机银行和电子商务的涉农金融业务。

“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向农村借款人提供信贷服务的高信

用交易成本，包括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tiglitz andWeiss，1981），以及信息

不对称解决之后的货币转移成本，如借贷契约签订和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及管理

成本等。因此，节约信用交易成本成为“三农”领域信贷服务创新的基础（熊德平，2007）。纵观金

融发展史，在不改变金融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新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李文红、

蒋则沈，2017）。互联网金融以大数据、线上社交网络、搜索引擎以及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基础（谢

平等，2015），通过数字化信息、快捷通讯技术及高计算能力快速计算借款人违约概率，理论上讲可

以显著降低金融业务特别是信贷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契约签订和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

而改变金融机构的组织和服务形式（谢平、邹传伟，2012）。基于此，一些研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在农村微型贷款中常用的关系型信贷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Petersen and Rajan，2003）；随

着互联网金融特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银行的发展，农村金融的困境会得到显著改善（刘海二，

2014）。但是，也有研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渠道

创新，它能带来便利但不能解决信任问题（陈志武，2014）；在国内征信体系不完善且农村缺乏互联

网大数据积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金融研究所联合课题组，2014），城乡之间和农村

内部均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吴本健等，2017），多数农户面临较为严重的互联网信贷排斥（何

婧等，2017），这也意味着农村互联网信贷缺乏实质性创新（安佳等，2016）。

在“三农”领域，互联网与信贷的结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信贷实现形式？目前中国农村

互联网信贷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真正创新，还是仅仅在旧形式基础上披着的“创新外衣”？

这需要深入分析农村互联网信贷所使用的贷款技术。所谓贷款技术是指贷款机构在提供贷款过程中

关于信息获取、信息分析及决策、贷款合约设计及贷后监督等一系列机制的组合（Berger and Udell，

2002）。本文试图基于信贷理论和目前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实践，研究农村互联网信贷所使用的贷款技

术的现状及其变迁路径，分析其与农村金融领域传统贷款技术的异同。

二、理论基础：信息对称、契约执行机制与贷款技术变迁

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借贷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存在两个核心环节：信用关系的建立和货币的转移。

货币在借贷双方之间转移的成本取决于货币形态及支付技术和支付体系，基于账户体系和互联网渠

道的数字货币的转移成本显然较低；而信贷作为一种序贯博弈行为，信用关系建立则是首要问题。

（一）信息对称、契约执行与贷款技术

由于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及借款人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事前逆向选择和事

后道德风险（Stiglitz andWeiss，1981），先行让步的出借行为可能会遭到背叛利用（不还款），从而

阻碍借贷关系形成（Williamson，1981）。因此，放贷人首先需对借款人的收入来源、经营风险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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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等影响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信息进行搜集和分析，同时设计能够确保信贷契约执行的放贷

机制，如抵押等激励相容的自动履约机制，以及利用国家法律法规、社会网络和文化惯例等外部制

度（Williamson，1983）。现实中存在各类贷款技术，如基于个体信息的贷款技术和基于群组关系的

团体型贷款技术（如联保）。而在微型贷款中常用的贷款技术主要包括依赖于信贷员前台决策的德国

IPC模式和注重信贷流程分工及后台决策的淡马锡信贷工厂模式。

不同的贷款技术所对应的不同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机制如表 1所示。信息环境会影响放贷人的

信息生产成本（包括信息搜集、传递及加工处理成本），从而影响其贷款技术选择（Berger and Udell，

2002）。比如，基于个体信息的贷款技术，按照贷款决策所依据信息的类型，可分为财务报表型、资

产保证型、信用评分型和关系型四类（Berger and Udell，2002）。其中，前三类贷款技术所依赖的信

息属于能够数字化和结构化的“硬信息”，大多可通过文字和数字记录形式存储、传递及获取；而关

系型贷款技术则主要依据“软信息”，这些信息难以进行数字化编码和结构化，且不利于传递，需要

通过交流沟通获取。团体型贷款技术中，谁愿意提供担保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德国 IPC模式中，信

贷员通过重造“硬信息”（如利用交叉检验等方法编制财务报表）及收集“软信息”（如借款人的人

品、工作经验等）做出信贷决策
①
；而淡马锡信贷工厂模式则更依赖方便传递的“硬信息”（Brickley

et al.，2003）。不同放贷人生产不同类型信息的成本截然不同。小银行由于更靠近小微客户，采用关

系型贷款技术更具优势（Hauswald andMarquez，2000）；反之，大银行很难与客户进行个性化交流，

委托在地化信贷员发放关系型贷款会面临代理问题（Stein，2000）。同时，有效的违约惩罚机制是

信贷契约缔结和执行的重要基础，也会影响贷款技术的选择。比如，财务报表型贷款技术多采用法

律等正式约束机制；资产保证型贷款技术采用抵押约束机制；信用评分型贷款技术依赖于有利于未

来交易的信用评分的广泛使用而形成的潜在价值来约束，“失信惩戒”“守信激励”及黑名单是其重

要的约束机制；关系型贷款技术则依赖因关系而形成的未来交易机会及社会资本质押作为约束机制；

团体型贷款技术则是社会资本质押，依赖担保人的关系压力作为约束机制。

表 1 各类贷款技术的比较

贷款技术 信息对称机制 决策流程 契约执行机制

财务报表型 财务报表信息 后台决策 法律法规

资产保证型 合格的抵押品信息 后台决策 抵押品处置

信用评分型 用于信用评分的各种信息 后台决策 黑名单制、失信惩戒、守信激励

关系型 通过长期交往获得的信息 前台决策 未来交易机会、社会资本丧失

团体型 担保人的信息 后台决策 担保人压力

理论上讲，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机制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推动贷款技术

变迁。首先，信息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软信息”可以低成本数字化、编码化而成为“硬信息”，并

在互联网上“沉淀”而无需放贷人主动搜集，具体表现为线上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互联网技术带

来的大量数据信息形成的大数据（谢平等，2015），以及由快捷通讯技术带来的低成本且高速的数据

①
“软信息”因具有模糊性特征而难以有效传递，因此，贷款决策权需下放给掌握“软信息”的信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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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通道。其次，以云计算等为基础的高计算能力，可以对数字化信息进行快速分析并计算借款人

的贷款违约概率（谢平、邹传伟，2012）。第三，互联网络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网络征信体系的

建立提升了信用价值。这意味着违约损失的增加，从而增强了信贷契约执行机制。

（二）信息对称、契约执行与农村贷款技术变迁

1.基于“社会网+”的信息对称、契约执行与农村关系型贷款技术。在农村借贷市场上，各类主

体一般均缺乏财务报表、抵押担保品及信用评分，特别是小农户（刘西川、程恩江，2013）。解决这

一问题需要大量信贷基础设施建设，如农业经营主体财务登记服务体系建设、抵质押制度改革及农

户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等，这对单一放贷人而言成本太高（王元，2006）。因此，放贷人更愿意选择基

于“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关系型贷款技术的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机制的核心在于对关系的

运用。经济社会学强调经济活动嵌入在特定社会网络中，而后者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Granovetter，

1985）。台湾四种民间金融（私人借贷、标会、储蓄互助社、信用合作社）的利基在于其嵌入在社会

网络之中（罗家德，2001）；美国早期、“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之后的民间借贷、银行住房抵押

贷款和消费信贷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网络和组织之中（布鲁斯·卡拉瑟斯，2009）。这类金融活动对于

关系的利用，本文称之为“社会网+”的社会逻辑，即信贷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嵌入在社会网

络之中，会和其他类社会关系产生互动。在农村社会中，社会网络是指人们在社会及经济活动中形

成的各种关系，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农村社交网络（圈层关系）和农业供应链网络。“社会网+”的作

用机制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借款人信息以实现信息对称及建立关系约束来保障契约执行。

（1）“社会网+”与信息对称。农村各类主体的信息被广泛记录于农村社会网络中，只是这些信

息没有被显性记录，而是以“软信息”的形式存在于人脑、人们日常交往及各类主体间的经济交易

活动中。要获取这些信息，就需要深入社会网络并与之长期互动。若信贷关系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

则放贷人和借款人之间除了存在借贷关系，还存在因长期人际互动、经济活动或其他交往而形成的

多重关系，这些关系给放贷人带来了关于借款人的全面信息，即使放贷人不直接知道，也可借助社

会网络的连接属性，通过第三方获取借款人的有效信息。除了传统圈层关系，农业供应链也是社会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供应链中的交易信息一部分通过纸质账册或计算机被显性化记录，另一

部分则存在于交易行为中，需要进一步调查才可获取。若放贷人嵌入农业供应链，特别是若和供应

链的关键节点（如农业龙头企业）存在关联，则可以通过与上述信息汇聚点合作，充分了解整个供

应链上的交易、支付等信息（马九杰、罗兴，2017）。总之，放贷人嵌入社会网络，可以提高与网络

中借款人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在目前条件下，上述“软信息”仍主要存在于人脑并在社会网络中

流动，对其搜集和处理还是需通过人力（如信贷员）主动进行。

（2）“社会网+”与契约执行。信贷关系嵌入社会网络促使放贷人和借款人之间形成多重关系，

相当于增加了借款人的专用性资产。这种资产来源于多重交易和频繁互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

带来未来交易机会并降低信用交易成本，而它一旦脱离上述关系便会消失。一旦借款人违约，其违

约信息便会在社会网络中传播，他会遭到社群或小团体驱逐，声誉下降并丧失未来交易机会。基于

关系的专用性资产提供了一种基于社会排斥的非正式约束，有助于信贷契约达成和执行，它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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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做出的可置信承诺。越是在农村熟人社会，这种机制越能平稳运作（王曙光、邓一婷，2007）。

在农业供应链中，也存在同样的契约执行机制（马九杰，罗兴，2017）。这也导致农村各类主体的信

用具有内敛性，即对外部放贷人违约和对社会网络中的主体违约所受到的惩罚力度不同（史晋川、

王婷，2012）。因此，在农村，相较于国家正规征信体系的信用评分及失信记录惩罚，这种更为在地

化的信用约束对信贷契约执行的作用力更强。但是，社会网络约束只有在熟人圈子或在未来仍存在

利益关系的群体中才会发挥作用。随着交换关系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和匿名社会，信贷关系

也越来越脱嵌于社会网络，此时，通过重复交易或者第三方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建立起非匿名关系，

上述机制得以继续利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契约自我实施机制不强，因而需要依靠第三方实施

机制，如征信机构的失信信息传播、法院的法律惩罚以及政府的暴力惩罚等。

2.另一个极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对称、契约执行与理想中的农村互联网贷款技术。如果

说受限于农村信贷领域的高信息对称成本和具有内敛性的契约执行机制，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

贷款技术才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占据主导，那么，理论上讲，信息技术在农村的普及会带动农村信

息对称状况以及契约执行机制的改变，促使新的贷款技术产生。此阶段的关键在于借助互联网商业

模式（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在线社交网络等）在农村的发展积累信息，并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

（如网络爬虫、文本信息处理及传播、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获取和处理信息及促进契约执行。

上述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信息技术在农村信贷领域的运用，本文称之为“互联网+”的技术逻

辑，它更强调农村互联网信贷的科技属性，即利用生物识别、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解决征信和契约执行问题。而一旦借款人信息被充分获取、传输及数据化处理，信贷各环节工

作皆可流程化，从而演变成信贷工厂模式。

（1）“互联网+”与信息对称。随着智能终端（如手机）在农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子

商务、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甚至借款。基于网络社交平台（如 QQ、微信）的信息

沟通和交流也使得农村居民越来越多的主动通过智能终端在社交网络上披露信息。随着物联网技术

（如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各类经营主体的更多实时经营信息得以被记录。总之，只要农村各类主

体的社会经济活动通过互联网完成，则借助相应设备就可获取其相关活动信息（刘海二，2014）。理

论上讲，借助互联网能够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信息类型、信息分布状态、信息收集及分析处理方式。

首先，通过互联网，农村各类主体的信息可以变为连续性的、标准化的实时完整信息。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使得海量信息沉淀在这张虚拟网络上，这既是信息的生成过程，也是信息的搜集过程；同时，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技术，可以在互联网上实现对各类上网主体的全流程

的动态实时监控，促进信息实时对称。其次，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存储和处理技术进一步促进了

信息生产。以文本、语音、视频和图片等形式存在的信息在过去并不能被编码和结构化。但是，现

在可以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主动抓取上述形式的信息，并且利用非结构化文本处理技术进行分析，从

而促使低成本的自动化信用评分得以在信贷中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最后，通过“云”（如云计算、

大数据）+“网”（如互联网、物联网等）+“端”（如智能终端、移动端APP等）+“人和物”的完

整体系，实现农村社区人和物与互联网的连接，形成信息沉淀、传输、分析处理、利用的完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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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各类主体的信息沉淀过程依赖于能够聚集农村客户并记录其行为的

互联网商业模式，而上述信息依然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只不过是通过互联网媒介沉淀的。

（2）“互联网+”与契约执行。“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信息转化机制（如信用评分等）

提升农村各类主体的信贷违约成本，促进信贷契约执行。首先，基于互联网的交易、资金流动及社

交信息的积累为农村各类主体征信提供了数据基础。理论上讲，互联网可以拓展征信信息基础，如

通过政府层面的虚假信息惩罚、网络征信中的守信奖励等方式鼓励农村各类主体主动披露自己的真

实信息，同时通过连接司法、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库实现数据整合。信用评分代表着信用

交易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越多，其价值越大。现实中，信用评分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个

人资产。其次，互联网将农村真实的社会关系在互联网上数字化并加以拓展，农村各类主体的信息

在社会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变快、传播范围变广，而农村借款人失信信息传播的速度变快和范围变广

增加了其违约带来的声誉损失和未来交易可能性丧失的损失，从而增加了其违约成本。

总之，“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逻辑，核心是通过数字技术（如网络爬虫、大数据、云计算及

人工智能）及商业模式（如在线社交网络及供应链）创新，实现农村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及行为

等）在互联网上的实时沉淀、存储、处理、分析及监控，并借助数字信息的可传递性及人为设计的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评分机制增加违约惩罚。信用评级、授信和借款随借随还的全程在线化使得信贷

从形式上变得很简单。但是，此种贷款技术依然需要运用农村的社会网络，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

能否建立有效的农村互联网商业模式，以打造用于沉淀信息和创造违约惩罚机制的线上社会网络。

3.现实：线上线下结合的信息对称、契约执行与真实的农村互联网贷款技术。理想化的农村互

联网贷款技术的核心在于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沉淀机制、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及基于信用评

分的黑名单信贷契约执行机制。目前，虽然农村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电

子商务、移动支付及网络社交等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信息上网”也需要一个过程，农村各

类主体社交及农业生产和交易信息极少在互联网上沉淀，农业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获取及分享信息

的程度仍然有限（阮荣平等，2017）。同时，对于支付、储蓄等金融渠道类业务，互联网的积极作用

很大，但是，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任问题，它的作用仍然有限（粟芳、方蕾，2016）。因此，

目前难以获得传统信贷服务的农户同样也较难享受到互联网信贷服务（何婧等，2017）。

（1）线上线下结合的信息生产与信息对称。在目前阶段，农村各类主体的信息在互联网中沉淀

得较少，它们仍主要分布在线下的社会网络中。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来源的角度讲，

除少部分征信信息外，提供互联网信贷服务的机构在农村开展信贷业务所需的信息只能利用非互联

网渠道通过传统线下社会网络获得，这与互联网技术本身无关。但是，在信息传递、信息分析及信

贷管理等贷中阶段，互联网技术的作用却能得以有效发挥。随着包括综合业务系统、征信查询系统

和信贷管理系统等金融业务网络系统的电子化，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办理贷款。信贷员通过

移动设备录入客户信息并将其直接传输至总部后台，后台采用互联网技术（如信用评分系统运用对

文本等非结构化信息处理具有优势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评估借款人风险后决定放贷与否，从

而实现在田间地头完成从提交贷款申请到最终发放贷款的全流程电子化操作；同时，金融机构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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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员的管理也得以通过网络系统进行。

（2）线上线下结合的契约执行。在信贷契约执行方面，由于农村各类主体的关系依然局限于传

统的线下社会网络，基于互联网社会网络的惩罚机制对他们违约行为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互联网

技术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扩大了信息传递范围。片面的信息积累在大数据技术下也可成为后续信

用交易中信用水平的判断标准，从而对违约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

可以说，现实中农村互联网信贷更多地采用传统贷款技术，特别是前端的信息获取需要依赖传

统的线下渠道，但是，互联网可以改变信贷流程，使信贷的中后端业务越来越集中，提高放贷机构

的信息处理效率及信息审核能力，促使传统信贷模式向信贷工厂模式转变，并大大降低货币转移成

本。总之，受限于现实条件，当前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不是理想中的“互联网+”模式，它更多地利用

了传统的“社会网+”模式，但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信息分析及信贷业务管理等方

面的优势，扩展了交易范围，使上述嵌入机制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两个推论（两个推论的对比见表 2）：

推论 1：农村互联网信贷发展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当前，线下信息搜集、线上技术分析和社会

网络约束相配套的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是现实选择；未来，“线上信息+线上审核”的互联网信贷会成

为缓解农村金融难题的重要方式。

推论 2：不管哪种农村贷款技术，都要运用到农村社会网络，农村互联网信贷的内在逻辑一定

是表现为“互联网+社会网”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信息来源和基于社会网络的约束机制需

要依赖“社会网+”，信息沉淀、信息传输及信息分析则可以更多地运用金融科技，即“互联网+”。

表 2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贷款技术的演变

贷款技术 信息来源 信息分析及决策 契约类型 契约执行

传统贷款技术 全部线下社会网

络

交叉检验、现金流分析等 IPC技

术，信贷员决策

信用贷款或

抵押贷款

线下社会网络

“线上+线下”贷款

技术

大部分线下社会

网络，部分互联网

线下调查，基于互联网的交叉检

验，分工决策

信用贷款或

担保贷款

互联网+线上线下

社会网络

互联网贷款技术 “互联网+社会

网”的信息沉淀

大数据分析，评分模型，信贷工

厂式标准化决策

信用贷款、

随借随还

实时的线上“互联

网+社会网”

三、案例观察：农村互联网信贷发展的现实路径

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分析，案例研究方法重逻辑归纳而非统计归纳，

是研究“为什么”及“怎么样”问题的首选方法，而本文研究的问题正是此类问题。本文分别对涉

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三类农村

互联网信贷模式进行案例分析，描述它们所使用的贷款技术，并采用逐项复制（即申明在哪些条件

下某一特定现象有可能出现）和差别复制（即申明在哪些条件下某一特定现象不可能出现）方法，

分析其现实路径及逻辑。首先，对三类农村互联网信贷模式下的 5个具体案例进行逐项复制，验证

推论 1的前半部分观点和推论 2。然后，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及状态的农村互联网信贷案例进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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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复制，分析形成不同信贷模式的原因，以全面验证推论 1。

（一）案例介绍及分析

1.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农村互联网信贷。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是农村互联网金融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在线交易实现城市出借人和农村借款人的对接，充当了“个人债”的发行和

流通市场。在美国，基于发达的个人及企业征信体系，P2P网络借贷是完全的线上模式。而在中国

农村，由于征信缺乏，借款人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也不现实（朱乾宇、罗兴，2013），因此，

P2P网络借贷平台充当了“个人债”发行市场的“信息生产人”角色。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依其

发起企业的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城市互联网金融创业企业发起，如与加盟商合作的翼农贷、

沐金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①
及四川惠农时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②
等，还有自建网点的宜信、中和

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
③
旗下的乡信网

④
等。另一类是由在农业供应链中

占据信息节点位置并基于经营协同进行产融结合的农业龙头企业发起（罗兴、朱乾宇，2016），如新

希望集团旗下的新希望慧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望金融”）。

案例 1：翼龙贷的加盟商模式。翼龙贷是专门面向“三农”的互联网金融创业企业，它采用线

上线下结合、与加盟商合作成立运营中心的模式实现借贷双方信息对称和信贷契约执行。在地化的

加盟商在线下搜集借款人的各类信息，并将“软信息”“硬化”，然后通过互联网上传到公司总部后

台系统审核，整个信贷流程包括 5～8个风险控制环节。总部将通过审核的借款申请人及其借款标的

在网站上统一发布，供出借人选择并与借款人签订借贷契约。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加盟商负责催收

及垫付工作。翼龙贷公司通过严格加盟商准入（即从家庭情况、社会声誉、行为规范、管理经验、

资产状况、人脉资源及金融从业经验等方面对加盟商进行全面考察）、扁平化管理（即总部运营管理

团队以统一的业务流程和技术标准直接管理县一级的加盟商）及探索与加盟商的股份合作模式（即

让拥有信息优势的加盟商获取一定的剩余索取权）解决加盟商的代理问题。翼龙贷也在试图通过与

农业供应链上的核心组织合作来嵌入农业价值链。如利用互联网实现对农业供应链从生产源头到流

通消费领域的大数据搜集和动态监控；建立农业生产周期、需求周期、资金周转周期、技术变化周

期等一系列行业监测指标；通过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对其上下游经营主体征信，并利用龙头企业

对产业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控制及与上下游经营主体的交易关系形成信贷违约约束
⑤
。案例 2：

宜信的自建分支机构模式。宜信的农商贷业务是专门针对农户生产和创业的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宜

信自建线下分支机构并招聘客户经理充当信贷员和风控人员，由客户经理负责客户开发、信息搜集、

①
参见沐金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mujinnong.com/）。

②
参见四川惠农时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hndai.com/）。

③
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国最大的专注于农村小额信贷的社会企业，承接了农村小额贷款金融扶贫试点

项目。2016年，蚂蚁金服战略投资中和农信。

④
参见乡信网官网：https://www.xiangxin.org.cn/。

⑤
资料来源：翼龙贷官网和调研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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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估、借贷撮合、借款回收、逾期催缴等全流程业务。信息搜集采用“四眼调查法则”，即至少

两名客户经理同时考察同一客户的情况。客户经理重点考察借款人的职业稳定性、居住稳定性、项

目稳定性和家庭社交网络稳定性，据此形成简易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核算可贷额度并生成信用调

查报告，呈交地方审贷会。审贷会的核心工作是通过多重渠道验证借款人信息，如实地信息核对、

负面信息查询、联系人调查、信用评分、抵押物评估等，防止客户经理失误或“同谋”。审贷会将验

证后的信息上传至宜信后台信用评估部门审核，由其决定授信与否。授信之后，若产生逾期贷款，

先由客户经理通过短信、电话、通知紧急联系人等方式提醒借款人还款，若无效则上门催收或委托

专业催收公司催收，直至采取法律手段
①
。

案例 3：希望金融的嵌入农业供应链模式。希望金融是新希望集团旗下的 P2P网络借贷平台，

主要利用新希望集团 30余年的农村市场积淀、千亿级销售收入的产业集群及在农业供应链上的核心

地位，依托其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人员来开展业务。新希望集团于 2007年成立了普惠农牧融资

担保公司，为其供应链上的养殖户和经销商提供担保。此模式的风险控制逻辑和希望金融一样，但

养殖户获取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商业银行；而在希望金融平台上，信贷资金来源于通过互联网出借

资金的出借人。目前，在希望金融平台上借款的客户主要有三类：新希望集团农业供应链上的养殖

户、饲料经销商和原料供应商。对养殖户信息的获取，希望金融一方面依靠普惠农牧融资担保公司

及新希望集团积累的客户历史饲料交易等数据，另一方面借助新希望集团的福达计划（为帮助养殖

户提高养殖效率而提供猪场管理、财务分析、养殖培训等专业养殖服务），通过为养殖户安装“福达

在线”手机客户端，搜集并上传其财务状况、养殖情况、交易情况及当地相关农产品价格等信息，

并通过鼓励养殖户使用该软件主动分享信息，实时获取养殖户的生产动态和财务信息。同时，通过

嵌入新希望集团的业务，希望金融也实现了对借款人的生产、交易等行为的全流程控制，如通过福

达计划实现了养殖全流程控制，而通过闭环交易（即养殖户的贷款申请获批后信贷资金被直接划拨

用于购买新希望公司的饲料）实现了现金流控制。全流程控制不仅实现了信息实时对称，而且有助

于通过综合性服务控制养殖风险以提升借款人还款能力。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养殖户的生产信息未

来可以直接通过物联网沉淀。对饲料经销商信息的获取，希望金融一方面通过跟踪经销商与新希望

集团的饲料交易历史来实现，另一方面结合对饲料企业“软信息”的实时搜集（即新希望集团业务

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对饲料经销商的动态监控，不需额外成本）来实现；此外，双方的长期交

易关系也使机会主义行为不符合经销商的长期利益。对原材料供应商的信息获取和契约执行，希望

金融开发了基于应收账款质押的授信产品。新希望集团与原材料供应商的交易结算有约 20天的账

期，供应商需要资金时可以以信贷的方式提前支取应收账款。在“商业银行+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

融合作模式下，银企沟通过程复杂导致短期融资供给与需求的对接时间过长；而在新希望集团内部，

信息共享可以大大缩短资金供求对接时间。近年来，希望金融利用在农牧行业的专业知识构建“三

农”服务生态圈，开发了“养鸡助手”（针对养鸡农户的用于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服务、生产流程记录

①
资料来源：宜信官网和调研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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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的软件）、“猪盈利”（针对生猪经纪人和养猪农户的用于提供优化客户管理及实现生意撮合服

务、养殖信息记录与分析的软件）和“望望先花”（专注于农资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等互联网工具。

随着上述互联网生态圈的日益完善，更多的基于供应链的生产信息和交易信息会沉淀于其中，从而

推动“互联网+供应链”的融资模式由目前的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向全流程线上模式发展。未来，希望

金融的贷款发放效率及管理效率会进一步提升
①
。

通过对案例 1～案例 3进行逐项复制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涉农 P2P网络借贷，都是通过

将委托代理关系嵌入农村社会网络来实现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三农”外部 P2P网络借贷平台可

以通过委托代理间接嵌入乡村社会，而本身就嵌入农业供应链等社会网络的涉农组织也可组建 P2P

网络借贷平台，这验证了本文推论 1的前半部分。而案例 3中希望金融通过互联网生态圈建设，推

动信贷业务逐步线上化，则验证了推论 1的后半部分，即“线上信息+线上审核”的互联网信贷会成

为可能。同时，三种 P2P网络借贷模式的核心都在于将委托代理关系嵌入在某种社会网络中，这正

如推论 2所述，但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不同，所带来的以综合融资成本衡量的信贷效果也不一样。

委托代理层级越高，代理成本越高，网贷平台的运营成本也越高。调查显示，在翼龙贷平台上获得

融资的农村借款人的年均借贷综合成本率约为 18%；在投资端的出借人能获得的年均收益率约为

6%，其中虽有较高利差，但是，由于加盟商须分享部分收益，且为解决借款人和加盟商双重代理问

题而采取的多重风险控制机制需花费较高的运营成本，所以，翼龙贷的收益较少，甚至出现亏损（李

勇坚、王弢，2016）。相反，希望金融平台收取的服务费率为固定的 3%左右，出借人获取的年均收

益率为 6%～10%，借款人的借贷综合成本率相对更低。希望金融借助新希望集团的农牧业供应链，

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况下得以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可见，嵌入程度越高的 P2P网络借贷平台，

越具有信息优势，从而委托代理层级和委托代理成本越低。

2.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以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综合性

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农村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重要主体，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均属于此类。

案例 4：蚂蚁金服的农村互联网信贷。蚂蚁金服的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包括“旺农贷”、“旺农保”

“旺农付”等。在信贷方面，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对三类主体提供信贷服务：一是农村消费者

和小规模经营者，二是一般农业经营者，三是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对于农村消费者和小规模经营者，

蚂蚁金服主要利用其在淘宝网、天猫商城、支付宝等平台上的消费、支付和金融交易记录进行大数

据征信，据此提供额度在 1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截至 2017年 8月，蚂蚁金服累计为农村消费者

和小规模经营者发放贷款 3.9亿元，平均每笔贷款额度为 3800元②
。对于一般农业经营者，蚂蚁金

服主要采用“线上+线下”的合作模式提供额度为 1万～15万元的贷款，具体包括两种形式。一是

与中和农信合作的“大数据+‘软信息’调查”的双层风控模式。蚂蚁金服运用大数据风控模型以排

除高风险客户，而中和农信建立了“北京—县中心—信贷员+督导”的信贷管理组织架构，通过信贷

①
资料来源：希望金融官网和调研访谈。

②
数据来源：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 2017年中国农村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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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上门服务搜集客户的“软信息”，实行总部风控中心终审制，这种合作模式采用的贷款技术正是信

贷员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二是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农村电子商务平台“村淘”合

作的“线下调查+线上审核”的风控模式。其具体流程为：首先，农业经营者开通支付宝账号，从

“旺农贷”的无线端申请贷款并提供身份、经营内容和资产等信息及证明材料；然后，“村淘”合伙

人利用在地化优势实地审核并将相关补充材料上传至网商银行的审核系统；最后，网商银行审核通

过后放款。贷后风险控制主要依靠资金用途监控，即贷款只能用于在“村淘”平台上购买农资农具。

对于大规模农业经营者，蚂蚁金服利用农村淘宝网、天猫商城等电子商务平台建立与农资企业、农

产品经销企业及农业保险公司的封闭供应链，基于农产品订单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大额农资“专款专

用”贷款，待商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后收回贷款。在此过程中，保险公司为线上销售的农资提

供品质保证保险，为农业经营者提供农产品产量和价格保险。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全封闭供应链模式

初步形成了农业供应链的线上供应链，实现了从“贷”到“销”的对信息流、物流及资金流的全程

监控，从而有助于降低信贷风险；长期来看，该模式有利于积累供应链上的交易信息，从而为网商

银行开展后续信贷业务打下良好基础并提升农业经营者融资便利程度。

蚂蚁金服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业务的核心在于利用阿里巴巴集团的“大生态链”平台优势，通过

商品交易（如淘宝网等）、资金支付（如支付宝）、物流（如菜鸟物流）三大业务平台积累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大数据，构建“平台+数据=金融”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于在其线上金融生态系统中

有少量信息积累的农村消费者和经营者，蚂蚁金服开发了互联网线上小额贷款产品。但是，鉴于大

多数农业经营者缺乏线上信息积累，蚂蚁金服目前依然需要借助中和农信的信贷员和“村淘”合伙

人的在地化社会网络获取和审核借款人信息，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使用信息采集APP将线下信息

上传至后台审批系统，实现信息传递及个人征信、芝麻信用积分等线上记录信息的查询和确认（赵

洪江等，2015）。对于大规模农业经营者，基于互联网的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属于理想的互联网金融

模式。通过对蚂蚁金服的三类涉农互联网信贷业务的逐项复制发现，它们都嵌入社会网络，这验证

了推论 1的前半部分观点和推论 2。而通过对上述三类业务的差别复制发现，它们分属于农村互联

网信贷发展的两个阶段，并且蚂蚁金服有将业务全面线上化的趋势。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千

县万村”计划，计划建立覆盖 1万个村庄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带动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金

融业务在农村发展，这既验证了推论 1的后半部分观点，也是推论 2的运用。

3.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开展涉农业务的国有商业银

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开展农村互联网信贷业务主要依靠两种策略：一是利用互

联网技术线上线下同步提供支付、理财、信贷等金融服务；二是通过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融入农业供

应链，依托供应链提供互联网信贷。

案例 5：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中国农业银行的农村互联网金融战略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围绕农村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及农资采购、产品销售等经营场景，

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打造网上金融超市，同时结合线下“金穗惠农通”工程（利用自助化设

备、远程通信技术等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站）的互联网化升级，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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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培养农村居民的线上支付习惯，形成以支付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体系。二是充分融入农业供应链，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搭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

线上渠道，将支付、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嵌入由农户、农业核心企业和各级经销商构成的农业供应

链网络中，如依托“农银 e管家”平台连接核心企业及其上游农户和下游经销商，并利用“农银 e

管家”的开放架构，与国家“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电子商务进农村”计划、“农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项目的相关政府信息平台及其他互联网平台合作，建立信息互联互通的双向数据共享机制，并

基于此对“农银 e管家”平台上商户和农户的线上交易数据及其他外部数据进行分析，将传统的线

下涉农贷款业务升级为线上申贷、审贷和放贷，向批量化、线上化、自动化作业方式转变。

中国农业银行的互联网信贷模式仍是以支付网络、供应链网络和政府信息平台为基础，利用数

字技术征信和社会网络形成的约束机制来提供信贷服务，其内在逻辑正如本文推论 2所述，而此战

略成功的关键也在于实现“社会网+”。

（二）多案例总结

综上所述，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得以生存，关键在于它嵌入在以农村社交网络和农业供应链

为主的社会网络之中，其信息和决策主体的嵌入程度越高，信贷效果越佳；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

的农村互联网信贷模式中，除部分小额贷款借助网络信用评级系统外，其他互联网信贷主要依靠农

业供应链和线下社交网络实现信息对称和契约执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业务的核

心也是通过打造农村互联网金融生态，利用支付网络和农业供应链积累的信息实现信息对称和契约

执行。各类农村互联网金融机构所使用的贷款技术及其变迁见表 3。

表 3 各类农村互联网金融机构所使用的贷款技术及其变迁

方法 机构 信息来源 审核流程 契约类型 契约执行 演变方向

逐 项

复制

+

差 别

复制

翼龙贷 加盟商 线下+线上 信用贷款 关系约束 线上线下信息+线上

审核+关系约束

宜信 线下分支机构 线下+线上 信用贷款 关系约束 线上线下信息+线下

审核+关系约束

希望金融 供应链核心企业 线下+线上 信用贷款

担保贷款

关系约束、流程

控制

线上信息+线上审核

+关系约束

蚂蚁金服 网络征信、“村淘”、中

和农信、农业供应链

线下+线上 信用贷款 关系约束、流程

控制

线上信息+线上审核

+流程控制

中国农业

银行

支付信息、供应链核心

企业

线下+线上 信用贷款 关系约束、流程

控制

线上信息+线上审核

+流程控制

通过对案例 1～案例 5的逐项复制可以发现，不管是何种农村互联网信贷模式，其核心均是将

金融服务嵌入具体的线下或线上社会网络，即依靠“社会网+”，借助社会网络中的沉淀信息以及社

会网络约束控制信贷风险；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更多体现在信息传输及信息分析上。这正如本文的

推论 2所述。在案例 1～案例 5中，现阶段的农村互联网信贷业务均存在线下信息搜集、线上技术

分析和社会网络约束相配套的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对互联网技术的利用更多地体现在资金来源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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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化、部分信息的网上沉淀（但也依赖于网上社会网络）、线下信息的数据分析与传输及电子化流

程化管理等方面。这正如本文推论 1的前半部分所述。而与案例 1和案例 2不同的是，在案例 3、

案例 4和案例 5中，随着农村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将社会网络线上化，农村互联网信贷进入“线上

信息+线上审核”阶段。上述差别复制验证了本文的推论 1。总之，农村互联网信贷的内在逻辑一定

是“互联网+社会网”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目前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中所使用的贷款技术进行多案例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信

贷模式的内在逻辑是“互联网+社会网”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在目前阶段，线下“社会网

+”机制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 其中，涉农 P2P网络借贷平台是借助嵌入线下农村熟

人社会网络和农业供应链，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农村互联网信贷是依赖农业供应链和线下网络，

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互联网信贷是依靠支付网络和农业供应链；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进一步降

低了信贷服务的成本。目前，借助互联网沉淀信息进行信用评级可以为小规模经营者提供小额信贷，

借助线上农业供应链可以为规模农业经营者提供大额网络信贷。这意味着农村社会网络和农业供应

链会进一步线上化，现有贷款技术将发生变化，但这会是一个长期过程。此外，无论互联网技术如

何发展，“社会网+”的社会逻辑永远不会变，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信息都离不开社会网络。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农村金融创新须结合农村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在引进互联网技术时，

应更加注重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一方面应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依托交易场景，

将金融活动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中；另一方面应通过为农村客户群体提供互联网知识教育与互联网

技术培训等促进农村信息线上化，打造农村互联网金融生态，利用“互联网+社会网”更好地实现金

融普惠。具体而言，首先，处于互联网化进程中的商业银行和缺少“三农”根基的 P2P网络借贷平

台，需通过与农业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合作或自建金融生态系统，全面改造传统的支付结算、现金

管理、信贷融资等业务体系；其次，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以新希望集团为代表

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以及以伊利集团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实体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

打造线上农业供应链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对于农村借款人而言，其互联网信用评分日益成为一

项重要的个人资产，因此，应积极利用互联网，通过商品交易、支付结算、社会交往等融入数字社

会，积累自身的互联网信用资产。对于政府而言，在目前阶段，仍不能过度依赖所谓“技术创新”

解决农村金融普惠问题，但是，应积极推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教育

及宣传，推动农村交易及社交线上化，加强线上社会网络管理和跨平台数据管理，为农村互联网金

融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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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Internet Credit:ATechnical Logic of the “Internet Plus” or a Social
Logic of the “Social Network Plus”?

Luo Xing WuBenjian Ma Jiujie

Abstract:Based onmultiple case studies of the rural internet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internet credit,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key of innov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embedded in a certain social network. The “social network

plus” can ease difficult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ontract execution.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llows these

embeddedmechanisms to work in a greater scope and at a much lower cost. In the future, internet credit with an “online

information plus online review” system is likely to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alleviate rural financial problems. However,

rural internet credit will be applied to rural social networks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real logic ofmechanisms should

be a combination of a technical logic and a social logic. This impli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internet technology into

rural fina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ocial logic, namely, social carrier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 network plus internet” and promote financial inclusiveness.

KeyWords: Rural Internet Credit; Internet Plus; Social Network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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